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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母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调整的公告

特别提示：

1、经自查，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母公司”）2025年度

因收到子公司大额分红，致使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占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低于

60%，不享受15%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。

2、根据公司披露的《2025年半年度报告》，母公司2025年1-6月剔除分红收益

（免税收入）后的净利润为-1,479.36万元。同时，鉴于企业所得税实行按年度汇算

清缴，经初步测算，母公司2025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负，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。因

此，该税率调整事项预计不会对2025年度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金额产生影响。最

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。

母公司于2023年11月取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厅、江苏省财政厅、国家税务总局江

苏省税务局联合签发的《高新技术企业证书》，证书编号：GR202332001694，有效

期：三年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

例》等有关规定，母公司自高新技术企业证书颁发之日所在年度起三年内（即2023

年、2024年、2025年），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，即按

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母公司2023年、2024年均已正常享受了该税收优惠政策。

一、影响母公司继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的原因

为加强总部建设，建立持续的投资者回报机制，母公司2025年度实施了集团内子

公司分红政策，先后收到各子公司现金分红共计8.45亿元（包含了子公司多年来累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

积的可供分配利润）。

根据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火〔2016〕32号）第十一条高新

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关于“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

例不低于60%。”的规定，以及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对“总收入”的界定——即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

种来源取得的收入总和，包括销售货物收入、提供劳务收入、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

资收益等。经自查，母公司2025年度因收到子公司大额分红，导致“总收入”显著

增加，致使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占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低于60%的认定标准。因

此，母公司2025年度企业所得税按25%的法定税率计缴，不享受15%的高新技术企业

税收优惠政策。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

鉴于本次企业所得税税率调整是源于子公司分红，若剔除该笔权益性投资收益

的影响，母公司2025年度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占剔除后总收入的比例仍符合

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（具体金额和比例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为准）。该事

项对公司的影响如下：

1、本次企业所得税税率调整仅涉及母公司，承接各业务板块营运的主要子公司

仍具备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，其企业所得税继续按15%的优惠税率申报缴纳，不受

母公司税率调整影响。

2、母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，2023年及2024年已按规定享受15%

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，2025年到期后需重新申报并进行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重新

认定。根据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的规定，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

格应以申报前一会计年度的数据作为认定依据。若2026年度相关指标满足认定条件，

母公司拟于2027年重新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，具体申报安排将根据届时实际

情况确定，并以主管部门最终认定结果为准。

3、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，加速研发成果转化，提高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



收入，不断巩固、夯实科创属性，为后续申报工作打好基础。

4、根据公司披露的《2025年半年度报告》，母公司2025年1-6月剔除分红收益

（免税收入）后的净利润为-1,479.36万元。同时，鉴于企业所得税实行按年度汇算

清缴，经初步测算，母公司2025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负，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。因

此，该税率调整事项预计不会对2025年度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金额产生影响。最

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。

公司将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等相关规定履行纳税义务，

积极主动向监管部门汇报沟通，并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1月16日


